
邢临高速公路邢台南等七个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邢临高速公路邢台南等七个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工程施工（以下简称“本项

目”）已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以《邢临高速公路邢台南等七个收费站入口称重检

测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冀交公路[2019]492 号）批复了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招标方案

已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招投标中心核准（核准文号：冀交招核字[2019]E167 号）。项目资金

来源为通行费收入，项目出资比例 100%。招标人为河北邢临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评标办法采用合理定价抽取评审法。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邢临高速公路河北段 

2.2 建设规模：本项目在鸡泽、广宗、威县、大葛寨、临西和运河西收费站入口广场右

侧设置 1 套双台面式称重检测设施(利用安全岛进行隔离),同时在入口右侧车道设置 1 套

双台面式称重检测设施;在邢台南收费站入口广场右侧设置 2 套双台面式称重检测设施(利

用安全岛进行隔离)。主要设备包括:双台面式称重称台 14 套、网络球形摄像机 7 套、车

道摄像机 14 套、车道控制器 8 套、ETC 天线及控制器 8套、抓拍摄像机及补光灯各 49 套、

检测亭 7 套,同时增设相应称重检测岛、L 型立柱、网络传输及供配电、交通安全设施及出

口抽查等,并为数据上传治超管理平台预留接口,计重检测数据上传收费车道进行联动。 

2.3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 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试运行期 3 个月，缺陷责任期

12 个月。 

2.4 招标范围及内容：邢临高速公路邢台南等七个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工程施工准备期、

施工期、缺陷责任期的全部相关工作。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划分为 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

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

级资质，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近 5 年内（2014

年 8 月 1 日至今，以交工时间为准）至少完成 1项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 标 人 应 进 入 交 通 运 输 部 “ 全 国 公 路 建 设 市 场 信 用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

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投

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2016 年 8月 1 日至今）有行贿犯罪的，不得参

加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2019 年 9月 15 日，每日 09:00 时至

17:00 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站进行在线报名，并在

线支付招标文件费，线上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图纸及其他资料每套售价 10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不组织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 13 时 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13 时 00 分至 13 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河北公共资源大厦 413

室（石家庄市石清路 9号）。 

5.3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应在递交登记表上签字，并应携带以下资料：  

（1）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递交文件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经投标人注册

所在地公证机关做出有效公证的身份证明；投标人委托代理人递交文件的，委托代理人应当

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经投标人注册所在地公证机关做出有效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2）已按要求填写的“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表”原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按照递交投标文件时间的先后顺序只接受第 1名投标人递交； 

5.4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不满足本公告 5.3 款

要求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

交通投资集团公司网站”、“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北邢临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河北真德惠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邢台市高开区王快镇政府东 500 米北 地   址：石家庄市裕园广场 C-1-2602 室 

邮政编码：054001 邮政编码：050051 

联 系 人：齐先生、豆女士 联 系 人：陈锁同 

电    话：0319-3938698 电    话：0311-85288388 

传    真：0319-3938698 传    真：0311-8528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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